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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79  证券简称：苏州固锝  公告编号：2017-020 

 

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受让苏州晶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 

为进一步推动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，抓住光伏行业发展机遇，提升企业核心竞

争力，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州固锝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 2017

年 3月 20日与苏州晶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州晶讯”）签订协议，受

让苏州晶讯持有的苏州晶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州晶银”）4.102%股

权、共计 242万股股份，转让价格经评估机构评估及双方协商后决定均为每股 11.12

元人民币，股份转让完成后，本公司共计持有苏州晶银 3316万股，占苏州晶银总股

本的 56.204%，同时苏州晶讯将不再持有苏州晶银的股份。上述交易事项已于 2017

年 3月 20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由于苏州晶讯为苏州固锝参股公司，因此苏州晶讯为苏州固锝关联方，因此本次

股权转让行为构成关联交易，但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

大资产重组。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股份转让事项

不需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，经过董事会批准后即生效。  

二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 

1、企业名称：苏州晶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 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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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滕有西 

注册资本：3020万 

注册地址： 苏州高新区昆仑山路 189号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00673933534Y 

成立日期：2008年 4月 1日 

经营范围：半导体器件、电子材料、高分子、陶瓷新材料器件、模组、PESD静电

抑制器的研发设计、加工制造及销售；相关电子元器件的研发和销售；电子元器件专

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转让、咨询和服务，以及相关产品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

企业名称：苏州晶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 

企业性质：股份有限公司  

法定代表人：吴念博   

注册资本：5900 万元   

注册地址：苏州高新区昆仑山路 189 号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00581019892Y  

成立日期：2011年 8月 10日   

经营范围：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：太阳能电池用银浆及其他电子材料；研发、销售、

安装：电池片、电池组件；电子浆料、电池片、电池组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转让、

咨询和服务，以及相关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。 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股权结构如下： 

持股人 股份(万股) 占比 说明 

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074 52.102%  

汪山 1006 17.05%  

周欣山 583 9.881%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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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885 15%  

苏州晶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2 4.102%  

员工股份合计 110 1.86%  

合计 5900 100.00%  

 

截止到 2016年 12月 31日，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28493.70万元，总资产 11991.20

万元，净资产 9015.24万元，净利润 4066.48 万元。（上述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

审计） 

本公司受让的苏州晶银 4.102%的股权，其权属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

第三人权利、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、不存在查封、冻结

等司法措施等情形。 

四、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 

根据协议约定，苏州晶讯愿意将其拥有苏州晶银的 4.102%股权，连同与之相关的

全部权利、权益和义务转让给苏州固锝。 转让价款为每股 11.12元人民币，转让总

价 2691.04万元人民币。转让价款支付时间：2017年 4月底之前。本协议自董事会审

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协议生效且公司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后即可获得股东

身份。 

五、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等情况。 

六、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 

随着国家一系列支持光伏产业发展措施的逐步显现，光伏企业将迎来良好的市场

发展机遇。公司受让苏州晶银的股份之后，控制苏州晶银 56.204%的股权，仍为苏州

晶银的控股股东，苏州晶银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，公司将紧抓光伏

行业转机，推动控股子公司苏州晶银的快速发展。 

 

七、独立董事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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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：1、本次股权转让有助于公司抓住光

伏行业发展机遇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，同时推动控股子公司苏州晶银新材料股份有

限公司的稳步发展。2、本次股权转让是在各方自愿、平等、公允、合法的基础上进

行的，公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小股东权益的情况。3、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，

但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，同意公司受

让苏州晶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

 

 

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

 

 




